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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政府文件


通政发〔2025〕10号


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政府关于组建
通州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的通知

各街道办事处，各乡、镇人民政府，区政府有关委、办、局：
根据《全国农业普查条例》《国务院关于开展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25〕9号）精神，拟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。按照《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的通知》（京政发〔2025〕21号）要求，设立区领导小组。各小组成员单位、各涉农街道及乡镇按照“全国统一领导、部门分工协作、地方分级负责、各方共同参与”的原则，认真做好全区普查组织实施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组织机构
区政府成立通州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，负责组织全区农业普查工作，协调解决普查中的重大问题。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统计局（区经济社会调查队）、国家统计局通州区调查队，负责普查日常工作。各涉农街道、乡镇设立相应普查机构，负责辖区内普查日常工作的组织和协调。普查任务完成后，区、街（镇）领导小组自动撤销。
二、工作职责
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包括区发展改革委、区财政局、区农业农村局等22个部门，各单位要按照各自职能，各负其责、通力协作，做好信息共享、宣传动员、保障支持等，确保全区普查工作顺利实施。
三、具体实施
各涉农街道及乡镇要做好人员、经费、物资等保障，充分发挥街道（乡镇）和社区（村委会）的作用，广泛动员和组织辖区社会力量积极参与，认真落实好普查要求，高质量完成普查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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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通州区第四次全国
农业普查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

组　长：姚伟龙 　 副区长
副组长：杨连元　　区统计局局长
郑瑞芳    区经济社会调查队队长
黄金辉　　国家统计局通州区调查队队长
[bookmark: _GoBack]柳文利    市公安局通州分局人口支队政委
罗兰冰  　区发展改革委副主任
张  敏  　区财政局副局长
闫怀征　　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
周  颖　　市规划自然资源委通州分局副局长
董艳芹　　区园林绿化局副局长
成　员：刘  炜　　区委宣传部副部长
禹晓峰  　区委网信办副主任
姜  宁　　区教委副主任
李  猛    区卫生健康委副主任
王  瑞　　区科委副主任
赵  波　　区司法局副局长
王通新　　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
刘树才　　区水务局副局长
陈  林　　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
杨  仡    区生态环境局副局长
王章兴　　区民政局副局长
王  彤　　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副局长
李  江　　市交通委通州公路分局副局长
李凤苹　　区体育局副局长
刘慧娟　　区经济社会调查队副队长
王锦惠　　国家统计局通州区调查队纪检组组长
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由区经济社会调查队副队长刘慧娟、国家统计局通州区调查队纪检组组长王锦惠兼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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